2017年度省管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指标测评表分工
	考核指标
	主要内容
	检查考核要点
	要点
分值
	责任单位

	落实党风廉政
建设主体责任
	领导班子集体责任
落实情况
	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、省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情况，定期组织开展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情况。
	5
	宣传部

	
	
	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、党内谈心谈话制度、述责述廉制度、领导干部插手干预重大事项记录制度情况，“三重一大”事项是否一律经过集体研究决定情况。
	5
	组织部
党  办
校  办
纪委办

	
	
	按照要求对巡视反馈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和台账，落实整改任务，按时调查处理、上报整改报告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校  办

	
	
	部署落实反腐倡廉工作情况，特别是制定校党委2017年度主体责任清单及推进落实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
	
	
	严格落实《问责条例》及我省《实施办法》，从严追责问责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组织部
纪委办

	
	党委书记“第一责任人”责任落实情况
	定期研究部署本地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
	
	
	制定并严格落实个人履行主体责任清单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
	
	
	落实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谈话约谈等常态化监督情况，对班子成员和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开展谈话提醒或约谈情况。
	4.5
	纪委办
组织部
党  办

	
	
	支持纪检部门监督执纪，对纪委提请的事项及时研究决策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
	
	
	发挥“一把手”表率作用，带头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
	落实党风廉政
建设主体责任
	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落实情况
	研究部署分管部门或院系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。
	4.5
	校内各单位

	
	
	制定并严格落实个人履行主体责任清单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校  办

	
	
	落实谈话约谈等常态化监督制度情况，对分管的部门或院系领导班子成员开展谈话提醒或约谈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校  办

	
	
	严格自律，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校  办

	落实党风廉政
建设监督责任
	监督检查情况
	聚焦年节假期等关键时间节点，对校机关及院系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督检查情况。
	4.5
	纪委办

	
	日常落实情况
	组织查纠“四风”问题及隐形变异情况，通报曝光典型问题情况。
	4.5
	纪委办

	
	问题查处情况
	结合学校实际，开展侵害学生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情况。
	4.5
	纪委办

	
	制度建设情况
	结合学校实际，针对党员干部、教师职工作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建立健全深化作风建设相关制度、细则情况。
	4.5
	组织部
人事处
纪委办

	践行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
	日常运用情况
	严肃党内政治生活，是否经常性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	4.5
	组织部

	
	
	是否对同级班子成员、下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出现的问题线索反映、苗头性倾向性问题，积极运用约谈、函询、诫勉等形式进行教育提醒。
	4.5
	组织部
纪委办

	
	
	坚持标本兼治，开展警示教育，推进以案促改及追逃追赃“两项清理”等工作情况。
	4.5
	党  办
纪委办

	
	制度建设情况
	建立健全落实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配套制度情况。
	4.5
	纪委办



